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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0日

（2017）浙0604民初8780号
王关土、陈吉江、骆金松：本院受理宋柏先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关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448号

董夫暖：本院受理原告刘英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2民初44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140号

苍南美胜快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嘉鼎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苍南美胜快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14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15号之一

因苍南县恒昌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苍南县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11月13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第107条
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宣告其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5459号

姜秀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伟邦印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姜秀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7民初545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27号

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根据浙江苍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天巧工艺礼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担任
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1月27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苍南县灵溪镇人民大道华府新
世 界 花 园 2 幢 8 楼 ，邮 编 ：325800，电 话 ：
0577-59889555、59889559，13566103269，传 真 ：
0577-59889535，联系人：何晓群、黄雄雄），申报时应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
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
11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
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
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221号

陈耀哲、黄燕丽：原告温州聚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3221号
民事判决书和（2017）浙0382民初3221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222号

陈耀哲、黄燕丽：原告温州聚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3222号
民事判决书和（2017）浙0382民初3222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630号

张永：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944号

郑立城、郑优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诉被告郑立城、郑优丽、
郑立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39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498号

王星德、刘秀芬、刘荷芬、黄碎芬、刘永飞：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
告王星德、刘秀芬、刘荷芬、黄碎芬、刘永飞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319号

叶立阳、黄瑚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诉被告叶立阳、黄瑚娜、
黄美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113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019号

黄信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与被告黄信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
初50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023号

卢成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与被告卢成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
初50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43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欧具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具
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欧具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
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嵇余君的同意，将本
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6日裁定受理欧具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7日指定浙江人民
联合律师事务所为欧具公司管理人。欧具公司债权人
应于2017年12月2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人民联合律师
事务所[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蒲中路2号；邮政编码：
325200；联系人：赖金晓13758462849〕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欧具公司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欧具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077号

戴俊杰（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908034415）：
本院受理原告陈正强诉被告戴俊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戴俊杰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元，并承担利息
1800元〔利息按月息贰分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10月
2日，此后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本息合
计人民币：11800 元，律师费：3000 元，共计：148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及30日内。
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
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597号

徐辉（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7711090813）：本
院受理原告沈新妹诉被告徐辉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徐辉立即支付所欠货款人
民币120000元，并承担逾期利息4870元（利率4.35%，暂
计算至2017年10月13日，此后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给
付之日止），本息合计人民币：124870元，律师费：8000
元，共计：1328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及
30日内。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
日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3317号

徐丽根（公民身份号码330482198002150619）、
顾利英（公民身份号码330482197805080621）：本院
受理原告张胜奇诉被告徐丽根、顾利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331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
裁定：准许原告张胜奇撤诉。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
收取400元，由原告张胜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
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裁
定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
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786号

浦峰：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俊诉被告浦峰变更抚养关
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426号

金满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飞英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长兴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宋继根、金满法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542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
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803号

柳月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雄鹰新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柳月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
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下午14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927号

湖州吴兴李家餐饮有限公司、李一：本院受理原告
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吴兴李家餐饮
有限公司、李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843号

周东洪、徐秀芳：本院受理原告叶永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
人民法庭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452号

磐安县创能休闲五金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屹
立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磐安县创能休闲五金制品厂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3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879号

吴志良、蔡俊：本院受理原告徐文妹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2月28日下午14时00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876号

张进弟：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权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抵押人、
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7月22日，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贷款行

萧山支行

萧山支行

萧山支行

浦江县支行

永康市支行

金华市分行

金华市分行

浦江县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宏宇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宏扬英伦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宏扬英伦贸易有限公司

浦江恒联工贸有限公司

超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兰惜蝶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

浦江洲道自行车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瓜沥2016人借0357号

瓜沥2016人借0389号

瓜沥2016人借0388号

浦江2016年人借字0260号

浦江2016年人借字0261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067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106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111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304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110号

2016年金中字0312号

2016年金中字0311号

2016年金中字0313号

2016年金中字0325号

2015年金中字0740号

2015年金中字0870号

2016年金中字0070号

2015年金中字0487号

2015年金中字0562号

2015年金中字0666号

2015年金中字0486号

2015年金中字0561号

2015年金中字0563号

浦江2015年人借字0755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余额

未偿本金

32000000.00

28580000.00

39410000.00

9520000.00

5852831.38

17300000.00

13000000.00

11400000.00

7900000.00

13400000.00

11000000.00

10000000.00

9500000.00

11500000.00

1250000.00

9250000.00

9989844.00

9993148.58

21000000.00

17000000.00

18487800.00

15000000.00

28000000.00

77682313.90

未偿利息

862125.15

748987.84

1044082.62

342044.00

210286.34

590825.61

461154.51

347825.43

193025.08

479331.30

567736.52

519951.24

499399.32

604536.02

57369.82

338923.73

423515.83

364551.53

1048734.83

798010.37

714423.75

753656.10

1397709.15

5589634.91

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

杭州宏宇纺织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单小荣、马凤英、单继江、孙燕英

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单小荣、马凤英、单继江、孙燕英

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单小荣、马凤英、单继江、孙燕英

张序虎、陈洪莲，金华光华印务制衣有限公司、张甜甜

超人集团有限公司，雄泰集团有限公司、应平祥、胡月梅、应正、朱仙芳

浙江兰惜蝶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司、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孙浩亮、陈芝英

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星月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杨仲雄、胡淑滋

捷仕达（中国）有限公司、严备战、项小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抵押人、
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8月15日，单位：元）：

序号

1

2

3

贷款行

绍兴市分行

绍兴市分行

绍兴市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

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绍市2016人借0100

绍市2016人借0341

绍市2016人借0342

绍市2016人借0343

绍市2016人借0344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余额

未偿本金

142209999.98

40000000.00

40000000.00

42644684.70

125763852.97

未偿利息

2891233.84

1773840.58

1773840.58

1851549.98

8869202.75

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

绍兴阳光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阳光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绍兴远东石化有限公司


